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106年10月17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1條 為促進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實務經驗與就業競爭力，培育學生成為契合業界需求的菁英，另提升本系與產業互動，特依「東海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訂定「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為大學部選修課程，相關修課時數、學分規定如下：

1、 「業界實習(一)」：本課程開設於學年度的第一學期，限本系大三以上學生選修。實際實習時間為新學年開始前之暑期。學生於實習機構之實習時數需達210小時，並符合本課程要求者，即核給3學分。

2、 「業界實習(二)」：本課程開設於學年度的第二學期，實習時程為學年度的第二學期，限本系大四以上非製程組學生選修。學生於實習機構之實習時數需達630小時並符合課程要求者，即核給9學分。
第3條 學生得於開學四週內申請校外實習，檢附下列資料：
1、 校外實習申請表、履歷表。
2、 成績單
3、 家長同意書
第4條 實習內容與實習機構之選定及分發原則如下：

1、 國內外公營機構：實習工作內容需與本系專業相關，實習內容與專業是否相關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認定。
2、 經由本系洽簽之實習機構，則實習機構及實習相關內容等，應經由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後，送系務會議討論核可。本系提供學生自由登記，再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或實習機構進行甄選分發作業。
第5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學生實習前應辦妥相關保險事宜，並應了解及遵守實習規定、生活作息及職場工作安全等事項，始得修選業界實習課程。
第6條 本系所指派之校外實習指導教師於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不定期訪視學生校外實習狀況，並填寫相關訪視文件，以瞭解與評估學生實習狀況。

第7條 凡實習期間提前終止或退選實習，必須至系上填寫退選單，並經過實習單位、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同意後，完成退選手續。
第8條 為維繫良好校譽，凡學生無故取消或終止該實習並未依規定完成退選手續者，實習成績總分以0分計算。
第9條 實習期滿時，由實習機構填寫實習考核表，且加蓋公司或部門印章，逕寄回本系。
第10條 實習成績之評定標準如下：
1、 實習考核表 (35%)
2、 實習報告 (35%)
1. 選修「業界實習(一)」應於實習結束一週內繳交一份5000字實習報告。
2. 選修「業界實習(二)」應於開學第九週繳交一份5000字期中實習報告，學期結束前繳交一份5000字期末實習報告。
3. 報告格式依循：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術報告格式。
4. 報告繳交方式，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另訂之。
3、 工作紀錄表 (30%)
1. 每工作40小時應繳交該週工作紀錄表。
2. 選修「業界實習(二)」應於期末準備20分鐘口頭報告，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評分。
3. 工作紀錄表格式及繳交方式，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依學生實習性質另訂之。
第11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東海大學學生實習機構聯絡資料表(學生報到時回傳學校)
抵達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廠商名稱： 

	學生資料

	姓名： 
	學系：化材系
	學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住處電話：
	住處地址：

	實習部門聯絡窗口資料

	實習部門：
	指導老師姓名/職稱：

	電話：
手機:
	地址：


本系實習學生報到完後，請填妥本表於一週內e-mail 到chemeng@thu.edu.tw化材系信箱。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工作紀錄表
      民國       年      月
	學生姓名
	
	負責導師姓名
	

	實習機構
	
	實習部門
	

	  月  日~  月  日（第　週）

	學生學習內容及心得

	學習內容：
學習心得：


	負責導師評語

	

	  月  日~  月  日（第　週）

	學生學習內容及心得

	學習內容：
學習心得：


	負責導師評語

	

	  月  日~  月  日（第　週）

	學生學習內容及心得

	學習內容：
學習心得：


	負責導師評語

	

	  月  日~  月  日（第　週）

	學生學習內容及心得

	學習內容：
學習心得：


	負責導師評語

	

	學員簽章
	負責導師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填表注意事項：

1. 每月一份，請實習生逐周填寫，並請廠商指導人員寫評語，並於每月底簽章後回傳。

2. 指導內容敬請包含實習學生出(缺)勤、指導學生工作狀況和環境適應狀況、工作態度、工作效率(能)等內容。

3. 學生撰寫之學習心得內容需含實習工作崗位訓練內容、工作所遇問題之反應和分析、可應用之相關課程或理論…等。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自評表
	學生姓名
	
	學號
	

	手機
	
	簽名
	

	實習單位
	(暑假實習




(學期實習

	
	單位名稱
	

	
	地址
	

	
	聯絡人
	
	電話
	

	
	負責導師
	
	電話
	

	實習內容
	1.

2.

3.

4.


	化工與材料專業運用
	1.

2.

3.

4.



	教育目標
	· 化工與材料專業能力精進

· 實際動手能力

· 團隊合作精神

· 定義問題能力

· 解決問題能力

	實習委員

會議建議
	


備註：請實習學生填寫後，繳回系辦公室。
東海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學術報告格式

中華民國106年9月

學術報告應包含以下各項：

1、 封面(應包含題目、作者、單位、時間)

2、 摘要(簡單陳述報告內容，最下面列出關鍵詞)

3、 目錄(若報告為非正式，得省略)

4、 表目錄(若報告為非正式，得省略)

5、 圖目錄(若報告為非正式，得省略)

6、 緒論(簡介所要討論的問題)

7、 背景(文獻回顧，可與緒論結合)

8、 方法或理論(實驗材料、方法、儀器，或分析方法等)

9、 結果

10、 討論(可與結果結合)

11、 結論

12、 參考文獻(列舉報告中曾經引用的文獻，未引用者不列入)

13、 附錄（與報告相關但不適合直接放在報告中的東西，例如輔助性的實驗結果）

報告格式：

1、 報告格式由各任課老師自行決定，以下僅供參考。

2、 段落首句縮排，段落之間空行，請用12點字，雙行間距，兩端對齊。此外除了封面頁不需編號，每頁均需加以編號，頁碼可置於每頁之底部中央處。

3、 首次出現之專有名詞或自己翻譯之名詞請附加英文(參考教育部訂之翻譯)，且報告中所有的變數以及符號，務必在首次出現之時加以定義。

4、 章節或段落名稱請加粗體，圖(或表)應該在報告中敘及該圖(表)段落文字之後即出現，不應在段落文字之前出現，且兩者之間不宜隔太多頁。

5、 方程式：文中各數學或化學方程式，應縮排，並依出現次序連續編號，並加（）號標明於方程式後。文中應依照編號引用之。例如

X + Y = Z                                              (1)

其中X是…，Y是…，Z是…。

6、 註標：特殊事項論點等，可使用註標說明。註標應依順序編號，標於相關位置右上角。註標號碼及內容繕寫於同頁低端版面內，頁面不足可延用次頁底端版面。

7、 文獻引用應依順序編號標註於文內，並在引用處依序列舉，例如：

賴育英和楊皓任提出各種高分子結構的分析方法[1]。

文獻表列時，中文文獻應先列舉，其格式應依作者、論文名稱、期刊、期號、頁數、出版年等依序列出。

· 中文文獻

A. 期刊

1. 賴育英，楊皓任，高分子化學結構分析，化工，第64卷，第三期，第3-14頁(2017)。

B. 學位論文

1. 卓敬民，聚苯乙烯聚乙烯合膠發泡研究，碩士論文，東海大學，台灣台中(2016)。

C. 書籍

1. 張有義，徐武軍，化工程序設計，第二版，五南出版社，台北(2017)。

· 英文文獻列於中文文獻後，寫法參照 AIChE Journal.

A. 期刊(Journal):
1.  HHeibel AK, Vergeldt FJ, van As H, Kapteijn F, Moulijn J, Boger T. Gas and liquid distribution in the monolith film flow reactor. AIChE Journal. 2003; 49: 3007-3017.
B. 書籍(Book):
1.  Givan AL. Flow Cytometry: First Principles (2nd edition). New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1.
C. 書中章節(Book Chapter):
1.  Luketich JD, Ginsberg RJ. Diagnosis and staging of lungcancer. In: Johnson BE, Johnson DH. Lung Cancer. New York: Wiley-Liss, Inc., 1995: 161-73.
8、 圖表：表號及表名列於表上方中央，圖號及圖名置於圖下方中央；表名與圖名應能清楚說明內容。例如：

